
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向

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，在认真审阅相关文件资料并听取公司相关人员的

说明后，基于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向康隆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隆达国际”）提供财务资助主

要基于康隆达国际在越南投资建设生产基地项目的需要，有利于加快公司生产基地

国际化的步伐，降低国际贸易形势对公司的影响，有利于降低公司生产成本，提高

公司市场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更快更好发展。 

本次资助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能够对其日常经营和资金使用进行控

制，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综上，我们对本次财务资助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独立董事: 

蔡海静                    刘凤荣                    朱广新 

时间：2019年 8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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